
 

 

  

 

 

 

 

 

 

 

 

 

 

 

 

 

 

 

 

 

 

 

 

 

 

 

 

 

 

 

 

 

 

 

 

 

 

 

 

 

 

 

 

 

 

 

 

 

参展申请表（合同） 

Exhibition Registration Form 

 

■ 主办单位确认 CONFIRMED BY ORGANIZER  

 

 

 

 

 

 

                                                                                                  

公司印章         日期 

Company Stamp/Chop             Date: 

 

■ 展商详情 EXHIBITOR DETAILS  

公司名称（English）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 （中文）     Company Name  

                                                                 

公司地址及邮编        Address &Zip Code  

                                                                

                                                                

 

董事长或总经理 Managing Director    

                                                               

展会负责人 Contact Person       职位  Position  

                                                               

移动电话   Mobile Phone         邮箱 E-mail  

                                                               

电话 Phone                     传真 Fax  

                                                              

公司网址  Website  

                                                               

 

■ 展商确认 CONFIRMED BY EXHIBITOR  

我公司确定参展，对该申请表的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遵守相关的“参展商条

款及条件”。 

We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CMT China and fully agre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participation. 

                                                                    

负责人签名/公司盖章            日期 

Signature/ Company Stamp/Chop          Date 

本合同由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和参展商共同签订确认。 

The contract is hereby made between the organizer Nanjing Stuttgart Joint 

Exhibition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nd the exhibitor, as named above for 

this exhibition. 

Tel/电话： +86-25-85286220 

Fax/传真：+86-25-85286206 

2013 中国（南京）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 
2013 年 11月 1 日至 3日 

南京国际博览中心 

www.nbf.net.cn 

 

展商承诺 

我们对展出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经知识产权人的授权许可，不存在侵权行

为。如确属侵权，我们将撤出展品，配合主办方和相关法律机构的调查，并不

以展品被撤为由要求退还展位费。 

注：组织单位禁止未经许可的展台转让，并有权拒绝未经登记的参展商或者分

展商参展。 

Exhibitor Agreement 

To all the exhibits on display, we either ow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have the authorization or permission for exhibition from the owner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hich have no infringement activity involved. 

Otherwise, we will remove the infringed exhibits from display immediately, 

cooperate with the organizer and related legal agency on investigation and 

will not use this reason to request back any participation fee. 

Remarks: Any booth transfer is strictly forbidden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show organizer. Meanwhile, the organizer also reser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unregistered exhibitors or co-exhibitors to attend the exhibition. (More details 

referred in 'Rules & Regulations of exhibitors') 

■ 展位类型申请 STAND SPACE APPLICATION  

请选择合适的选项/ Choose the right category 

标准展位（9 平米起租） Standard Booth (min 9sqm)  

 

            Sqm x RMB 800 /m2= RMB                 

(展位配置：展位光地面积，三面展板（白色），展台内地毯，一个接待台，两

把椅子，两个射灯，一个电源插座，公司中英文楣板) 

光地展位（36 平米起租） Raw Space (min 36sqm)  

长 Frontage                X 宽 Depth                  

            Sqm x RMB 700/m2=RMB                   

 



 

 

 

 

 

 

 

 

 

 

 

 

 

 

 

 

 

 

 

 

 

 

 

 

 

 

 

 

 

 

 

 

 

 

 

 

 

 

 

 

 

 

 

 

 

 

 

 

 

 

 

 

■ 展示产品 EXHIBITS   

我们将展示的主要展品是 The main product categories that will be presented are: 

 

 

 

■ 展品分类  

1. 建筑材料 2.10 木架系统 4.8 衣柜 

1.1 粘合剂、密封剂 2.11 木结构 4.9 书柜 

1.2 骨料 3. 装饰装修材料  4.10 锁具及开启系统 

1.3 砌块及砖块 3.1 地面铺装材料 4.11 遮阳设备及自动开启设备 

1.4 混凝土 3.2 石材/人造石材 4.12 密封材料 

1.5 工程木料 3.3 木制板材 4. 13 玻璃制品 

1.6 砖石 3. 4 油漆涂料 4.14 铁艺制品 

1.7 砂浆及石灰 3.5 照明材料 4.15 五金配件 

1.8 天然材料 3.6 墙纸/布艺及辅料 5. 建筑系统 

1.9 粉刷及喷绘材料 3.7 硅藻泥 5.1 空气调节系统 

1.10 回收材料 3.8 瓷砖  5.2 供热系统 

1.11 观景木台 3.9 卫浴及建筑陶瓷 5.3 照明设备 

2. 建筑结构 3.10 石膏板 5.4 楼宇管理及建筑系统 

2.1 房屋构架 3.11 墙体材料 5.5 机电设备 

2.2 混凝土框架系统 4. 门窗、家具及五金 5.6 通风设备 

2.3 混凝土结构 4.1 木门窗 5.7 水处理 

2.4 外墙 4.2 金属门窗 5.8 家用电器 

2.5 地板及横梁 4.3 塑料门窗 6. 预制安装建筑及室内设计 

2.6 隔热混凝土模板 4.4 复合材料门窗 6.1 模块化及预制安装建筑 

2. 7 楼梯 4.5 百叶门窗 6.2 整体厨房及浴室 

2.8 钢架系统 4.6 车库门 6.3 集成吊顶 

2.9 钢结构 4.7 橱柜  

 



 

 

 

 

 

 

 

 

 

 

 

 

 

 

 

 

 

 

 

 

 

 

 

 

 

 

 

 

 

 

 

 

 

 

 

 

 

 

 

 

 

 

 

 

 

 

 

 

 

 

 

 

■ 展品分类  

7. 室外工程 9. 新能源系统 10.3 教育机构 

7.1 外部照明 9.1 生物能源 10.4 研究及咨询机构 

7.2 园景建筑及种植花木 9.2 热泵 10.5 规划服务 

7.3 生态屋顶和墙面 9.3 小型风力发电 10.6 印刷及线上媒体 

7.4 户外配件 9.4 太阳能热力系统 10.7 人才招聘 

7.5 公共设施及照明 9.5 光伏系统 10.8 资源回收服务 

8. 建筑施工设备 9.6 热能及电力合成系统 10.9 房屋翻修服务 

8.1 木材加工设备 9.7 建筑物一体式太阳能光伏 10.10 软件支持 

8.2 建材加工设备 10. 建筑服务 10.11 建筑可持续性咨询公司 

8.3 建筑工地安全和防护设备及用品 10.1 建筑及设计服务 10.12 行业协会 

8.4 建筑施工各种专用车辆 10.2 书籍及参考指南 10.13 培训 

 



广告机会 Advertising opportunities  

 

以下广告机会将有助于您向成千上万的专业买家推广您的产品。 

在以下渠道投放广告，您的产品营销及企业形象将会收到超乎想

象的良好效果！请选择您感兴趣的广告资源宣传形式并回传给我

们。 

 

The following advertising options draws lots of attention from 

both visitors and exhibitors and helps to promote your 

company to thousands of professionals in the market. Book 

now to find the exposure you like. Just send this form back to 

us, to expand your company’s business in the market 

 

请选择适合您的媒体宣传形式： 

 

平面媒体媒介 

□   会刊内页广告         RMB 10000 

□   门票背面广告          RMB 3000/10000 张 

□   观众胸牌背面广告     RMB 15000/ 10000 套 

□   观众胸牌挂绳广告      RMB 15000/10000 条 

□   参观手册公司标志      RMB 5000/10000 份 

 

现场广告方案 

□   展馆外墙墙体条幅 10M (w)X 12M(h)    RMB 35000/幅 

□  连廊吊旗广告 6M (w)X 3M(h)  RMB 5000/幅 

□ 连廊内大型墙体广告 7.8M(w)X4.5M(h)  RMB 20000/块 

□   户外广场水座导旗 0.6M (w)X1.5M(h)   RMB 2000/面 

□   户外移动大牌 6M (w)X 4M(h)   RMB 15000/个 

 

 

 

在线宣传媒介 

□   电子快讯中添加公司标识并链接  RMB 1000/期 

□   整篇企业电子快讯发布                  RMB 10000/期 

□   在展会官方网站投放新闻稿        RMB 2000/篇 

□   在展会官方网站投放企业 LOGO  RMB 2000/个 

 

 

 

FAX  TO: + 86  25  8528 6206 

 

 

Please choose the option you like: 

 

Print Media 

□  Catalogue Ad-Inside full page, 4C          RMB 10000 

□  Ticket advertisement        RMB3000/10000  

□  Back ad on Visitor Badge   RMB 15000/ 10000  

□  Lanyard ad on Visitor Badge    RMB 15000/10000  

□  Company logo on Visitor Guide      RMB 5000/10000  

 

Onsite advertising Project 

□  Streamer outside the hall  

10M (w)X 12M(h)    
RMB 35000/piece 

□ Suspended banners in the cloister 

  6M (w)X 3M(h) 
RMB 5000/piece 

□ Large light-boxes in the cloister 

7.8M(w)X4.5M(h)  
RMB 20000/piece 

□   Water-seat guiding banners 

0.6M (w)X1.5M(h)   
RMB 2000/piece 

□   Outdoor movable ad board 

6M (w)X 4M(h)   
RMB 15000/piece 

 

Online Media 

□  Banner in E-newsletter with link   RMB 1000/issue 

□  Entire E-newsletter                 RMB 10000/issue 

□  Press release on official website       RMB 2000/issue 

□  Banner ad on official website RMB 2000/banner 

 

 

 



  

1.展会导览 

1.1 2013 中国（南京）国际建筑装饰展览会（NBF 2013）, 将于 2013

年 11月 1 日至 3日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主办单位是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 

1.2 参展商需完整填写并签署首页的参展申请表方可参展。经签字并

回交给主办单位的参展条款及条件视为具有法律效应。参展商必须严

格遵守参展条款及条件。参展申请的截止日期为 2013年 9月 30日。

如遇特殊情况，主办单位保留为展览的总体利益考虑而重新分配展

台，改变展台面积，移动或关闭展馆进出口，变更展览地点，及进行

其他必要改动的权利。主办方有权接受或拒绝任何参展报名。如对书

面条件条款内容无疑异，该合同即时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 

1.3 参展商收到的申请确认书不涉及任何对场地或展台位置的保证。

在展馆面积无法满足实际需求情况下，主办单位有权缩小展商的展位

面积。 

1.4 如果申请确认书与参展申请表内容明显不同，参展商在两周内没

有以书面形式进行反对，合同被认定为与申请确认书内容保持一致。 

1.5 如果参展商所需使用的展台名称与参展申请表中的名称不一致，

参展商必须在开展前 3 个月向主办单位提交变更通知。 

1.6 所有国内外制造企业及其子公司，一般进口商及组织机构授权的

专业经销商都将被视为参展商。 

1.7 主办单位保留自行改变展台位置、形状、尺寸，展览开放时间、

日期、展期的权利。主办单位将在最短时间内给予参展商变化通知。

在接到书面通知一周内，参展商有权因无法接受变化而撤销合同。 

2.展台安排 

2.1 展览场地在非排他性的基础上出租给参展商（在常见的组织者和

所有其他由主办单位授权）。参展商在未经主办单位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不得将展位转租或分配他人。参展商应保证任何授权分租都必须严

格依照合同内容、参展条款与条件、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技术指导、展

商手册。参展商应对所有转租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并且应根据第 8 条规

定对主办单位以予补偿。在发生展位转租的情况下，主办方有权立即

取消参展商参展资格并撤销合同。 

2.2 联合参展商是指在同一展位安排展商员工展出展品的展商。其中

包括附属公司及子公司。联合参展必须向主办单位提交书面请求，并

附上详细公司地址以及联系人信息。没有登记联合参展的展商必须要

支付额外手续费人民币 2000 元。合同必须在参展单位注册联合参展

并由主办单位确认后才正式生效。 

 

3.付款方式 

a) 随交回参展申请表并与主办单位正式签定合同后 5 个工作日内

支付 50%的参展总费用。 

b) 余款务必在 2013年 9月 30 日前付清。 

c) 如在以上规定日期（3.b）之后才提出申请，则应随交回的参展

申请表支付全部费用，否则申请不生效。 

无视付款规定日期，随交回合同拖欠预付款款项的展商，主承办单位

有权对其参展申请表及合同作自动取消处理。主承办单位有权在规定

日期之前提醒拖欠余款的展商。参展商在利益损失或任何其他情况下

不得要求任何形式补偿。仍不付清余款的展商，主承办单位催告一次，

展商在催告后三个工作日仍不付清余款的，主承办单位有权取消其展

位，已付预付款低作违约金不予退回。 

4.展台搭建和展台设计 

4.1展台搭建、设计和安全均由参展商负责，参展商还有义务确 

 

保一切工作符合应用规章和法定政策、以及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的技术规定，

它们共同构成参展条款及条件。 

4.2如果要在展台进行公开展示，参展商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不会对周边展台产

生视觉或声音影响。此外，公共通道和周边展台地面不能被阻塞。展台声响

在展台边界不能超过 70 分贝。如有参展商违规，主承办单位有权禁止该展示。

若遇到反复违反规定的而引起不满和阻挠的，主承办单位有权终止租赁合同，

并立即生效，该参展商所付参展费不予退还。 

4.3 主承办单位有权移走违反竞争法则和相关法律规定或是其他场馆所禁止

展出的展品。 

4.4参展商只能在自己的展台上进行与参展内容有关的调查、促销活动以及派

发宣传单。 

4.5 主办单位保留在任何情况下要求改建或拆除不符合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技

术要求与展商手册要求的展台。参展商需支付改建或拆除展台所需费用，参

展商所有支付的租金及展位费用都不予退还。如改建或拆除无法在主办单位

要求时间内完成，主办单位同样有权要求参展商偿还与此有关的一切费用。 

 

5.展台搭建、展台撤展以及展会日期 

5.1展台搭建、展台撤展的时间为： 

搭建日期： 2013年 10月 30日 8：30-19：00 

2013年 10月 31 日 8：30-21：00 

撤展日期： 2013年 11月 3日 16：00-22：00 

上述时间以外的搭建或撤展需要得到主办单位的批准。 

5.2 展台搭建时间只能始于搭建日期（见 5.1）。所有展台必须在固定时间内

搭建、装配完毕（见 5.1）。主办单位有权自行处分任何不遵守上述时间规定

的参展商，除非延时情况是由主办单位造成的。参展商不得要求任何索赔，

包括要求主办单位偿还租金。 

5.3参展商需严格遵守 5.1展会撤展时间进行撤展。参展合同自展会结束时终

止。主办单位对该日期后所有展位上的物品均不承担责任。展位必须在撤展

日期（见 5.1）之前完全撤除。展台必须由签订合同的展商归还。租用展台的

租用合同在展会结束时终止，租赁的展台必须在展会结束后 3 小时内撤除完

毕。主办单位有权处理应在撤展日期内未被移走的任何物件，并由参展商支

付相关费用。组织单位没有义务储存这些物件，仍未能及时移走的物件，将

被视作遗弃物。 

开展日期： 

2013年 11月 1日 10：00-16：30 

2013年 11月 2日 9：00-16：30 

2013年 11月 3日 9：00-15：30 

 

6.展品运输 

6.1参展商应对其展品至展馆的运输及费用负责。 

6.2在将展品运至展馆前，参展商需自行安排展品的储藏室或货仓，并得到主

办单位的许可。 

 

7.取消参展 

7.1参展商提出解除租赁协议（参展合同）是不予考虑的，除非参展商由于主

办单位蓄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严重损失。 

7.2 但参展商如有特殊情况，办单位可允许参展解除参展合同（情况不同于

7.1），主办单位可根据以下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处理，参展商需负担： 

a)解除协议时间为开展前 2 个月以上，参展商需支付 50%的参展总费用 

b)解除协议时间为开展前 2 个月以内，参展商需支付 100%的参展总费用 

7.3这些条款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更改。 

参展条款及条件 



 

8. 序文、责任权限、损坏赔偿及保险 

8.1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参展条款及条件里的责任权限

或免责条款相关规定适用于，如果过失方确为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

有限公司，但非其主动意愿或疏忽造成，或未造成死亡或对身体和健

康的损害。 

8.2 展商未基于法律条款对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提出的

损坏赔偿要求无效，除非由于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其员

工、或其代理疏忽或有意造成。展商对上述人群提出的赔偿要求同样

无效。8.1条款不受任何影响。 

8.3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只对其租赁给展商的场地质量

缺陷、或租赁物品的质量缺陷负责。 

如发生展示器材损坏、倒塌或其他影响展会等情况，南京斯图加特联

合展览有限公司将对可证明是由于其或其代理的有意或疏忽行为造

成的结果负责。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将只承担展商、其员

工、或授权第三方在展会展示的物品遭受的损坏负责，且只在该物品

被证明是由于其公司、其员工或其代理的主动意愿或疏忽造成。对于

任何侵权行为该条款同样有效。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将不对展商的利润损失或财务损失

负责。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将不对不可预见范围或数量的损坏

负责。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的责任权限及免责条款同样适用其

雇员、员工、职员、代表和其代理。 

8.1条款不受影响。 

8.4 展商将对其自身、联合参展商、代表、雇员、代理、承包商及邀

请人员任何不履行法律责任的行为向主办单位、其雇员、员工、职员、

代表、代理承担赔偿责任，并承担主办单位、其雇员、员工、职员、

代表、代理（包括但不局限于公众成员、当地政府职员、展商员工、

代理或承包商）有可能发生的费用、索赔、责任、损失、请求、诉讼。 

8.1条款不受影响。 

8.5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不承担展商的任何保险风险。展

商自行决定其保险内容。如果主办单位有该需求，展商需提供主办单

位足够的保险凭证。通常展商被推荐在租赁合同的基础上适当保障自

身风险。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推荐展商和其承包商购买第

三方公共责任保险及相关雇员和展品的保险。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

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个人损坏或展品损坏，以及遗失物品、偷盗及火

灾引发的损失。如果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需要赔偿参展期

间由于参展造成的损失，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有权向相关

参展商追讨赔偿。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不对任何直接或间

接的展商、其代理商或雇员的个人伤害或财产损失负责。如展商为承

包人、法人或专项基金，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不承担展商

参展中其展品损坏、物品损失或展位装置和陈设的损坏，无论该损坏

或损失发生在展前、展中或展后。展商需对其自身、雇员、代理、及

联合参展商个人或财物损坏，以及展位装置和陈设的损坏自行负责。 

8.1条款不受影响。 

 

9．不可抗力及开展的服务 

9.1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不能全部或部分执行

相应责任条款的，将免除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未能履行该合同条款

的责任，直到不可抗力因素完全解除。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在不可

避免不可抗力发生时，需在第一时间通知展商。如非短期发生或由南京斯图加

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造成的不能供电、供热等供给，或任何罢工、停工等都被

视为不可抗力。如筹备展会的成本支出已经发生，展商有义务承担该部分成本。 

9.2 所有开展的服务都在能力范围内进行。主办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例如

罢工、传染病流行、政府限制、不可抗力、参展商数量不足）延迟、缩减、临

时取消整个或部分展览会。若完全或部分延迟或缩减展览会，则合同适用于新

的展期，除非参展商在被告知调整后的两星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已确定

的费用将不予任何折扣，而参展商由于信任展会运作而发生的费用也不予补

偿。 

 

10．知识产权 

10.1 展商对其展出的产品有义务严格遵守第三方的行业产权。 

其展品违反相关知识产权、尤其是商标权、设计专利权、功能专利权以及/或

展会条款不允许的专利权。 

10.2 展商对于违反 10.1条款中的相应规定的展出产品，有义务立即将该展品

从展位中撤离。 

10.3 对 2.2条款中的合作展商，上述知识产权条款同样适用。 

10.4 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对违反 10.1条款、10.2 条款、10.3条

款的展商保留清除其目前或今后的参展展位的权利，并无需承担任何赔偿或正

当解释责任。 

10.5 展商对于保护其展出展品的知识产权负有唯一责任。 

10.6 如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司法决定或

事实证据的前提下履行 10.4条款的权利。对于在稍后及时证实其未侵犯知识

产权的展商（上诉程序或其他法律证据证实），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

司不赔偿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如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有意或疏忽

造成的结果不适用上述条款。 

 

11．数据存储 

展商完全同意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据数据保护条例对其数据信息

的储存、处理及发送资料，包括自动处理数据，该数据将仅作为其商业用途。 

 

12．法律适用条款及诉讼管辖地 

12.1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适用于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其员

工、代理人及助理人员与参展商、其员工、代理人及助理人员之间签订的条

约。 

12.2 法律执行地为南京建邺区。 

12.3 如果发生由本合同（或其违反、终止或无效）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

议、纠纷或者索赔（“争议”），任何一方可以通过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

公司注册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任何参展商其部分或主要业务不在中国范

围内的，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申请进入仲裁程序。 

 

13．附加合同及合同终止条款 

13.1 任何附加合同只在南京斯图加特联合展览有限公司书面认同的情况下有

效。 

13.2 即使在其个别条款无效的情况下，参展条款及条件以及该合约仍然有

效。个别条款将被相应商业目的的条款所取代。 

 


